附件：   
云和县粮油补贴发放实施细则
一、补贴对象和标准
1.对连片或复种水稻20亩（含20亩）以上并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的生产主体，单季稻给予300元/亩的补助，早稻或再生稻给予500元/亩的补助。
2.对连片种植（复种）旱粮5-50亩（含5亩）并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的生产主体，给予200元/亩的补助；50亩以上并开展病虫害防治的生产主体，给予300元/亩的补助。对“三园”地间作套种同一旱粮作物50亩（含50亩）以上的生产主体，按套种面积给予150元/亩的补助。
3.对种植油菜5亩（含5亩）以上的生产主体，给予300元/每亩的补助。
4.对实行“稻耳轮作”轮作模式5亩（含5亩）以上的，给予300元/亩的补助。
5、为农户开展水稻集中育秧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100亩以上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给予100元/亩的补助。
 二、生产主体需提供材料
1、云和县2024年粮油规模种植补贴验收（申报）表。
2、土地流转/租赁合同。
3、购买种子的发票或收据。
4、农户本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
5、水稻集中育秧服务合同、供秧收条（集中育秧补贴的材料）
三、补贴程序
(一)生产主体申报 
　 规模种植补贴由规模生产主体据实填报云和县2024年粮油规模种植补贴验收（申报）表（附件1），并提供相关材料，向田块所在地的村委会如实申报作物种植面积，跟种植相关的支出要有文字记录，发票收据等留底保存，以备上级核查；社会化服务补贴由社会化服务组织据实向田块所在的村委会申报服务面积，填报云和县2024年集中育秧补贴资金申请表（附件4），并提供相关材料。
（二）村核实确认 
　　村委会进行核实、签章后，报乡镇（街道）。要求做到： 
　　1、认真核实申报对象在本村的作物种植面积，杜绝虚报现象。 
　　2、做到逐户登记，不允许拼户登记，更不允许小户拼大户申报。对申报主体在其它地方种植的粮食作物，不计入本村面积。 
　　3、仔细准确核对申报主体姓名（名称）、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一卡通”账号(或农业生产组织账号）、联系电话等农户基础信息。 
　　4、核实后，填写村委会意见并签章。
（三）乡镇（街道）验收、汇总上报 
各乡镇（街道）要仔细准确核对生产主体基础信息，并组织人员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予以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填写验收意见并签章。
各乡镇街道应及时将经过验收公示的补贴发放对象和补贴面积材料装订成册（附件1、2电子文档和纸质盖章签字件、公示照片）等相关材料提交到县农业农村局农作站存档。 
各乡镇（街道）上报粮油作物规模种植补贴材料截止时间：油菜种植面积于次年4月10日前；早稻、单季晚稻、连作晚稻面积于10月10日前；玉米、番薯、马铃薯等旱粮作物，根据其生长习性，上报时间应掌握在收获前30日内。水稻集中育秧社会化服务补贴于7月底前完成申报。
（四）、农业农村局汇总、公示、发放
县农业农村局汇总全县粮油规模种植补贴发放对象和补贴面积，并在云和县政府网上进行公示。及时兑付补贴资金。
联系人：陈和义
联系电话：18705787939

附件：1、云和县XX年粮油规模种植补贴验收（申报）表
2.云和县XX乡镇（街道）2024年粮油规模种植补贴汇总表
3、公示
          4、云和县XX年水稻集中育秧补贴资金申报表



附件1     
云和县xx年粮油规模种植补贴验收（申报）表
乡镇（街道）:                         填报时间：
	大户姓名
	
	所在村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种植地点
	
	承包及流转面积（亩）
	
	

	一卡通账号
	
	

	种植面积
（亩）
	油菜连片种植面积达到5亩以上
	水稻连片种植面积20亩以上(粮食功能区外)
	连片种植面积20亩以上的早稻或者再生稻
	旱粮连片种植面积50亩以上
	旱粮连片种植面积5-50亩的
	“三园”旱粮套种50亩以上

	
	
	
	
	
	
	

	补贴标准
	300元
	300元
	500元
	300元
	200元
	150元

	补贴金额
（元）
	
	
	
	
	
	

	申请人签字：
（如有需要说明的请在此处说明）
                                             年   月    日
	

	村委会意见：
村委：
年   月    日（盖章）
	

	乡镇（街道）验收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注：本表一式三份，由申请人、乡镇（街道）、农业农村局各留一
附件2.  云和县xx乡镇（街道）2024年粮油规模种植补贴汇总表
	序号
	姓名
	作物名称
	种植地点
	身份证号
	一卡通号(生产主体账号）
	种植面积（亩）
	补贴标准（元/亩）
	补贴金额（元）
	联系电话
	备注

	
	
	
	
	
	
	
	
	
	
	

	
	
	
	
	
	
	
	
	
	
	

	
	
	
	
	
	
	
	
	
	
	

	
	
	
	
	
	
	
	
	
	
	

	合计
	
	
	
	
	
	
	
	
	
	



公示结果：                                         乡镇街道分管领导（签字）：
乡镇街道经办人（签字）：                           乡镇街道负责人（签字）：
验收公示后乡镇街道（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3：
公　示
为规范农业补贴发放程序，提高农业补贴发放的精准性，按规定对农业补贴受惠对象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现将接受本次补助对象情况予以公示（具体见附件）。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月　日止。
若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所属乡镇（街道）、云和县农业农村局反映，反映情况要签署真实姓名，单位反映情况要加盖单位公章。
乡镇（街道）:                                       云和县农业农村局
举报受理人：                                        举报受理人：
举报电话：                                          举报电话：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年　月　日















附件4：
云和县XX年水稻集中育秧补贴资金申请表
	社会化服务主体名称
	
	开户行
及帐号
	

	负责人姓名
	
	手机号码
	

	现住址
(办公地址)
	
	邮  编
	

	申 请
补 贴
情 况
	面积(亩)
	补贴标准(元/亩)
	补贴资金
合计
(元)
	

	
	
	100
	
	

	服务主体
真实性承诺
	1. 若申报材料弄虚作假，自愿被取消补助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种植水稻面积属实。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
意见
	种植水稻面积是否属实：

相关科室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此表一式三份，县农业主管部门、乡镇（街道）、服务主体各存一份。
[bookmark: _GoBack]2、时间要求：7月底前上报。

